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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体育职业学院2023年天津市高职分类考试

招收中职毕业生招生章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高等教育法》和教育部、天津市的有关规定，为规范和保证学

院招生工作的顺利进行以及维护考生的合法权益，结合天津体育

职业学院的实际情况，制订本章程。

第二条 本章程是社会了解学院有关招生政策、规定及相关

招生信息的主要渠道，是学院开展招生咨询和录取工作的主要依

据。

第三条 学校概况

（一）学校全称：天津体育职业学院

（二）学校的地址：天津市静海区团泊新城西区团泊大道西

侧、北华路北侧

（三）办学类型:公办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

（四）办学层次：高职

（五）学制：三年

（五）学校代码：1288（天津）

（六）学校简介

天津体育职业学院是国有公办全日制高等体育职业院校,位

于静海区健康产业园天津团泊体育中心,是经天津市政府批准成

立的天津市第一所集“运动训练、职业教育、体育科研”三位一

体的高等体育职业院校。总占地面积 311.5 亩，建筑面积 68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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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米。

学院秉承“明德精学，追求卓越”的校训，全面贯彻落实党

和国家的教育和体育方针、政策，依法办学。在竞技体育、群众

体育、体育产业全面发展的历史背景下，学院致力培养具备优秀

运动能力和具有体育专业基本理论知识和技能的应用人才为办

学目标，以训练、教学、科研“三位一体”的教育模式，着力推

动理论学习和实训体验的有机结合，促进学生的操作技能和文化

素养的协调发展，服务于社会大健康领域，不断满足运动队、业

余体校、健身俱乐部及相关体育产业发展的多元化需求。

学院设有运动训练、体育保健与康复、体能训练、体育运营

与管理、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五个专业和足球、排球、滑冰滑雪

轮滑三个专业方向；15 个校内实训室和 120 余个校外实训实习基

地。学院以市场多元化人才需求为培养目标，突出“多大纲导教、

多课堂施教、多能力执教、多维度评价、多证书就业”的办学特

色，全面提高学生的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为学生就业提供了更

为广阔就业渠道。

学院共设 5 个教学系部，拥有一批长期在国家队、天津市一

线运动队从事体能、康复和科研工作、实践经验丰富的师资团队，

以及在国际、国内大赛中取得优异成绩的双师型教练和高素质的

文化课教师。学院现有专任教师 67 人,硕士以上学位 49 人，占

73%；副高级以上职称 22 人，占 33%，外聘兼职教师 29 人。初步

形成一支结构合理、业务能力较强、专兼职结合的师资队伍。

第二章 招生机构

第四条 学院成立招生委员会、设有教务处招生工作办公



3

室，全面负责学院的招生工作，制定招生政策、确定招生计划和

规则、决定有关招生的重大事项。

第五条 学院教务处招生工作办公室，负责组织、实施招生

的相关工作。

第三章 招生专业、计划及收费标准

第六条 学院根据发展规划、办学条件、生源状况和社会需

求，制定 2023 年高职分类考试面向中职毕业生招生专业。具体

为运动训练、体育保健与康复、体能训练、体育运营与管理、电

子竞技运动与管理五个专业和足球、排球、滑冰滑雪轮滑三个专

业方向。具体招生专业和招生计划以天津市教育考试院网站公布

为准。

第七条 收费标准：1.学费：5000 元/生·年。2.体能训练

订单培养班学费：5000 元/生·年、技能培养费 7000 元/年（博

鳌体育收取，二年内免费获得四个职业资格证书，大三实习不再

收取技能培养费）。3.住宿费：4 人间 1200 元/生·年，6 人间 600

元/生·年。4.如政府对当年收费标准进行调整，以政府规定的

标准为准。

第四章 报名条件

第八条 报名条件：符合普通高校统一招生考试报名条件，

且符合下列条件者：（1）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2）

具有本市正式户口或居住证持有人随迁子女的普通中专、职业高

中、技工学校（以下简称中职学校）毕业生、普通高中往届毕业

生和具有本市中职学校正式学籍的应届毕业生。（3）身体健康，

五官端正，未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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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体育考试报名方法、时间和方式

第九条 1.体育考试报名方法：报考我院的考生一律采取网

上报名，网上填报个人信息。2.报名时间：2023 年 3 月 5 日至

20 日 22 点。3.报名方式：进入天津体育职业学院招生网站:

（http://zsxx.tjvcs.cn/），点击“在线报名”，进入“天津市

高职分类考试报名系统”栏目，按照要求真实、准确填写网上个

人报名相关信息。

第六章 体育考试时间、地点

第十条 1.体育考试时间：2023 年 3 月 26 日早上 8:00。

2.考试地点：天津市静海区团泊体育中心田径场。具体考试

安排见我校官网http:∥zsxx.tjvcs.cn。

第七章 体育考试科目、分值比例及规定

第十一条 1.体育考试科目：100 米跑、立定跳远和原地推

铅球（男 5kg、女 4kg）。2.分值比例：100 米跑（35%）、立定

跳远（35%）和原地推铅球（30%）。3.规定：考生在遵守疫情防

控要求，做好个人防护的前提下，凭居民身份证、文化考试准考

证（缺一不可）在规定时间内参加学院组织的体育考试。4.考生

自备考试所需的运动服、运动鞋及跑鞋。

第八章 录取规则

第十二条 学院招生录取工作遵循公平竞争、公正选拔、公

开程序的原则；执行教育部、天津市招生委员会制定的录取政策

以及本章程公布的有关规定；在体育考试合格的基础上，以考生

的文化基础和职业技能考试成绩为主要依据，德智体美劳全面考

核，根据考生填报的志愿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录取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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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觉接受天津市招生委员会、纪检监察部门、考生和社会各界的

监督。

第十三条 学院对专业志愿录取以分数优先为原则，即先按

高职分类考试总成绩从高分到低分顺序排序，并从高分到低分依

次按照考生填报的专业志愿顺序录取。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高

级中等教育阶段获市级三好学生、区级优秀学生干部称号或是获

得二级运动员及以上等级证书的考生。

第十四条 学院对享受照顾政策加分考生的录取，按照天津

市的相关规定执行。体育加分按照运动员等级标准加分（以在国

家体育总局官网查实等级证书为准），一级运动员加 50 分，二

级运动员加 30 分。

第十五条 已被我校高职分类招生录取的考生，不能再参加

秋季普通高职（专科）各批次的录取。如符合秋季普通高考报名

条件且参加考试，只能报考普通高考本科各批次的志愿。如考生

被普通高考本科层次院校和高职分类招生高职院校同时录取，只

保留其普通高考本科层次录取资格，高职分类招生的录取资格将

予注销。

第十六条 关于录取专业对身体健康要求，执行教育部、卫

生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

导意见》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卫生部《关于进一步

规范入学和就业体检项目维护乙肝表面抗原携带者入学和就业

权利的通知》等有关要求。对于不符合要求的考生，按照《普通

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的相关规定处理。

第十七条 学院公共外语课程均为英语，不设其他语种。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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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招生没有男女生比例限制。

第十八条 学院在接到天津市高招办核准备案的录取考生

名单后，以邮政特快专递形式寄发录取通知书，考生可通过天津

市高招办公布的查询电话、学院的咨询电话或登录学院招生网等

方式查询录取结果。

第九章 后续管理

第十九条 新生入学后，学院将按照有关规定对其进行复

查。复查合格者予以注册，取得学籍；复查不合格者，取消其入

学资格。

第二十条 学院根据《天津体育职业学院学生管理规定》进

行管理，按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对学生进行培养。

第二十一条 学院设有国家奖学金、市政府奖学金、国家励

志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及校内助学金；设有国家助学贷款；为贫

困生设有勤工助学岗位，保障了贫困家庭学生的就学，激励了优

秀体育学生的创新发展。

第二十二条 学生完成规定学业经审查达到毕业标准的颁

发天津体育职业学院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专科毕业证书。

第十章 附 则

第二十三条 本章程仅适用于天津体育职业学院 2023 年高

职分类考试招收中职毕业生招生工作。

第二十四条 本章程经学院招生委员会、招生工作领导小组

审议通过，并报上级教育主管部门审核。

第二十五条 本章程自公布之日起执行。凡以前学院有关招

生工作的政策、规定与本章程不一致的，均以本章程规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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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条 本章程由学院教务处招生办负责解释。招生咨

询过程中学院咨询人员的意见、建议仅作为考生填报志愿的参

考，不作为学院录取承诺。

第二十七条 录取结果公布渠道：录取结果通过学院招生

网、咨询电话、邮政邮寄录取通知书公布。

第二十八条 联系方式：

咨询电话：022-68569013（兼传真），15922156134，

18622074223

查询网址：http:∥zsxx.tjvcs.cn

邮 箱：tzyzs2017@163.com

监督电话：022—68569010

邮 编：301636

天津体育职业学院

2023 年 2 月 13 日


